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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川区 2023 年新春城市亮化服务

合同书

采购人（甲方）：达州市通川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供应商（乙方）：四川杉木文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川

区 2023 年新春城市亮化服务采购项目（项目编号：N5117022022000102）的

竞争性磋商文件、乙方的响应文件及《成交通知书》，甲、乙双方同意签订本

合同。详细技术说明及其他有关合同项目的特定信息由合同附件予以说明，合

同附件及本项目的竞争性磋商文、响应文件、《成交通知书》等均为本合同不

可分割的部分。双方同意共同遵守如下条款：

第一条：项目基本情况

1. 工程名称:通川区 2023年新春城市亮化服务项目;
2. 工程施工地点

• 施工地: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老车坝点位。

• 施工地: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徐家坝高速路口点位。

• 施工地: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区政府大院。

• 施工地: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通川中路（重点打造街道）、来风路来凤路段

（中心广场周边重点打造）、翠屏路段（凤凰头周边重点打造）、大北街段

（重点打造街道）点位;
• 施工地: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朝阳东路、通川北路、红旗路、荷叶街、翠

屏路、柴市街、滨河东路道路树杆亮化。

• 施工地: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通川大桥、红旗桥、江湾城大桥灯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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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工期及安全拆除日期

1、所有项目制作安装的工期为:从签定合同之日起至 2023 年 1 月 21 日

24 时前全部安装调试合格并投入使用(若市、区政府另有时间节点要求，以市、

区政府要求的时间为准)
2、乙方必须按工期编制出详细的施工进度计划，包括施工计划和关键控制

日期表提交甲方，甲方以此为依据检查乙方的施工进度，如达不到要求，甲方

将督促乙方加班加点完成进度。

3、如果施工期间发生以下情形之一而造成工期延误，工期自动顺延:
（1）重大设计变更:
（2）不可抗力情形

● 本合同中不可抗力是指甲、乙双方所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且不可克服的

妨碍任何一方全部或部分履行本合同的一切事件。此种事件包括但不限于

如下情形:
● 地震、塌方、陷落、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
● 火灾、爆炸、事故、破坏活动、战争;
● 甲级和乙级传染病;
● 政府部门出具的行政命令、公文或司法机关出具的判决书或裁决书;
● 新冠肺炎疫情等其他实质性影响双方合同履行的情形。b.如发生不可抗

力，以致于乙方无法按合同约定工期如期完工，则工期自不可抗力发生之

日起中止，工期自动顺延，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3）甲方同意工期顺延的其它情况。

除发生前述情形外，无论何种原因，工期均不予顺延。

（4）项目安全拆除日期:暂定 2022 年 3 月 01 日(具体日期以拆除通知为准)。

第三条：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一)本项目服务费：

1、签约合同价为人民币：305.8 万元，大写叁佰零伍万八千元整。

2.合同价格形式：固定单价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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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实行转帐到乙方指定账户，如有变更账户，必须乙方书面通知甲方。

(二)服务费支付方式：

1.服务时间：2023 年 1月 21 日前完成供货并安装调试完成。拆除时间按

采购人通知执行。

2.实施地点：达州市通川区内。

3.支付方式：转账支付。

4.付款方法和条件：

（1）本项目完工经验收合格后支付签约合同价款的 60%;

（2）按照采购人要求履行拆除任务后支付签约合同价款的 30%:

（3）验收合格后半年后支付剩余 10%的签约合同价款。

5.乙方收款对公账户：

收款单位：四川杉木文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四川天府银行达州分行

银行账号： 2000047385000010

第四条：知识产权

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

权、商标权或著作权。

第五条 无产权瑕疵条款

乙方保证所提供的服务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查封等产

权瑕疵。若有产权瑕疵的，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应负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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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对合同规定范围内乙方的服务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拥有监

管权。有权定期核对乙方提供服务所配备的人员数量。对甲方认为不合理的部

分有权下达整改通知书，并要求乙方限期整改。

2、甲方有权依据双方签订的考评办法对乙方提供的服务进行定期考评。

当考评结果未达到标准时，有权依据考评办法约定的数额扣除履约保证金。

3、负责检查监督乙方管理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情况。

4、根据本合同规定，按时向乙方支付应付服务费用。

5、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甲方承担的其它责任。

第七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对本合同规定的委托服务范围内的项目享有管理权及服务义务。

2、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向甲方收取相关服务费用，并有权在本项目管理范

围内管理及合理使用。

3、及时向甲方通告本项目服务范围内有关服务的重大事项，及时配合处

理投诉。

4、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接受甲方的监督。

5、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乙方承担的其它责任。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合同的正

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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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因乙方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

者过失原因给甲方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

而导致的甲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乙方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第九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

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

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3 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

行合同。

第十条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1、在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经协商在 2 天内不能达成协议时，应提交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

2、仲裁裁决应为最终决定，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3、除另有裁决外，仲裁费应由败诉方负担。

4、在仲裁期间，除正在进行仲裁部分外，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执行。

第十一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须经政府采购监

管部门审批，并签书面补充协议报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

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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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合同一式四份，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甲方、乙方、采购代理机

构、财政监管部门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达州市通川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乙方：四川杉木文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盖单位公章）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地 址： 地 址：

电 话： 电 话：

签约日期：2023 年 1 月 11 日 签约日期：2023 年 1 月 11 日


	

	



